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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稅法 
（106.06.14 修正公布第 112 條）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第 112 條 

 納稅義務人逾限繳納稅

款、滯報金及怠報金

者，每逾二日按滯納之

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

金；逾期三十日仍未繳

納者，除由稽徵機關移

送法院強制執行外，其

為營利事業者，並得停

止其營業至納稅義務人

繳納之日止。 

 前項應納之稅款、滯報

金、怠報金、及滯納金

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

之日止依第一百二十三

條規定之存款利率，按

日加計利息，一併徵

收。 

 本法所規定之停止營業

處分，由稽徵機關執

行，並由警察機關協助

之。 

第 112 條 

 納稅義務人逾限繳納稅

款者，每逾二日按滯納

之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

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

納者，除由稽徵機關移

送強制執行外，其為營

利事業者，並得停止其

營業至納稅義務人繳納

之日止。但因不可抗力

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

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

定期間內繳清稅捐，得

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

內，提出具體證明，向

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

期繳納經核准者，免予

加徵滯納金。 

 前項應納稅款，應自滯

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

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

止，依第一百二十三條

規定之存款利率，按日

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本法所規定之停止營業

處分，由稽徵機關執

行，並由警察機關協助

之。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

號及第六一六號解釋意

旨，滯報金及怠報金係

對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

義務之制裁，乃罰鍰之

一種，具行為罰性質，

考量現行各稅法對於

「罰鍰」並無加徵滯納

金及利息之規定，對滯

報金及怠報金再加徵滯

納金及利息，欠缺合理

性，有違比例原則，爰

刪除第一項及第二項滯

報金及怠報金加徵滯納

金及利息之規定。又為

配合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逾期不履行者，係移

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行政執行分署執行，

爰將第一項「移送法院

強制執行」修正為「移

送強制執行」，並酌作文

字修正。第一項末句增

列「但因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

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

間內繳清稅捐，得於其

原因消滅後十日內，提

出具體證明，向稽徵機

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經核准者，免予加徵滯

納金。」。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六

號解釋意旨，滯納金兼

具遲延利息之性質，如

再加徵利息，不符憲法

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

違，爰配合刪除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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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納金加徵利息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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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106.05.10 修正公布第 3、13、14、18 條條文；並增訂第 12-1 條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3 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外，應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
稅： 

一、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 

三、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規定之消費合作社。 

四、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款

規定之各級政府公有事業。 

五、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六、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清算申報或同條第六項所

定經宣告破產之營利事業。 

七、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未適用法

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

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所得額之營

利事業。 

八、所得稅結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

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十二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金額之個人。 

九、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

所得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

營利事業。 

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

本所得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

之個人。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金額，每

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

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按

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新臺幣

十萬元為單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

者，按萬元數四捨五入；其調整之公

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用
所得稅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第 3 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外，應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
稅： 

一、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二、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 

三、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規定之消費合作社。 

四、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款

規定之各級政府公有事業。 

五、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六、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清算申報或同條第六項所

定經宣告破產之營利事業。 

七、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未適用法

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

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所得額之營

利事業。 

八、所得稅結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

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十二條

第一項各款及第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金額之個人。 

九、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

所得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

營利事業。 

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

合計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之個

人。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金額，每

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

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按

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新臺幣

十萬元為單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

者，按萬元數四捨五入；其調整之公

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用

所得稅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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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1條 

 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

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

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

力，且該關係企業無所得稅法第四十

三條之三第一項各款規定者，於個人

或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合計持

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百分之十

以上之情形，該個人應將該關係企業

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計算營利所得，

與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合

計，計入當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

但一申報戶全年之合計數未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者，免予計入。 

 前項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依所得

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認

定。 

 關係企業自符合第一項規定之當年度

起，其各期虧損符合所得稅法第四十

三條之三第三項規定之查核簽證，並

由個人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

徵機關核定者，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

次年度起十年內自該關係企業盈餘中

扣除，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個人之營利

所得。 

 個人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

餘時，於減除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營

利所得後之餘額，依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計入獲配年度之所得。但依第

一項規定計算之營利所得，未計入當

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者，不得減除。 

 第一項規定之營利所得於實際獲配年

度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

得稅，於計入個人之基本所得額年度

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得由

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

發給之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

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

認許機構之驗證後，自各該計入個人

之基本所得額年度依第十三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計算之基本稅額中扣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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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營利所

得，而依規定計算增加之基本稅額。 

 前五項之關係人及關係企業、具有重

大影響力、營利所得之計算、虧損扣

抵、國外稅額扣抵之範圍與相關計算

方法、應提示文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之關係企業當年度適用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者，不適用前

六項規定。 

第 13 條 

 個人之基本稅額，為依前條規定計算

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六百萬元

後，按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金額。但有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者，已

依所得來源地法律規定繳納之所得

稅，得扣抵之。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

加計該項所得，而依前段規定計算增

加之基本稅額。 

 前項扣抵，應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

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

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

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 

 第一項規定之扣除金額，其計算調整

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 

第 13 條 

 個人之基本稅額，為依第十二條及前

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

新臺幣六百萬元後，按百分之二十計

算之金額。但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之所得者，其已依所得來源地

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扣抵之。

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項所得，

而依前段規定計算增加之基本稅額。 

 前項扣抵，應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

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

所在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經中

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 

 第一項規定之扣除金額，其計算調整

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 

第 14 條 

個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

綜合所得稅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

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金額者，應一併

計入基本所得額。 

第 14 條 

個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

綜合所得稅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

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金額者，應一併計入基本所得

額。 

第 18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

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

十五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度施行。 

第 18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除另有規定外，自中

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

十五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度施

行；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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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 
（106.07.19 修正發布第 3、5、10、12、13、19 條條文） 

舊法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3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

款、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第十一

條所稱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指下列

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 

一、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

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五條。 

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

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

七條及第四十條。 

四、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條。 

五、新市鎮開發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 

六、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九條。 

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三條。 

八、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條。 

九、電影法第三十九條之一。 

十、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

八條及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

日修正施行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第十五條。 

十一、廢止前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

例第四十二條及已廢止之九二

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施行前第四十一條。 

十二、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 

十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

及第六條。 

十四、其他有投資抵減規定之法律。 

第 3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

款、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第十一

條所稱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指下列

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 

一、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六

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五條。 

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

十九條及第三十三條。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

七條及第四十條。 

四、企業併購法第四十二條。 

五、新市鎮開發條例第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 

六、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九條。 

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三條。 

八、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條。 

九、電影法第七條。 

十、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

八條及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

日修正施行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第十五條。 

十一、廢止前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

例第四十二條及已廢止之九二

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於中華民

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施行前第四十一條。 

十二、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 

十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

及第六條。 

十四、其他有投資抵減規定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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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

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

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

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

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營利事業計算前項課稅所得額時，除

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

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

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之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

金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

之。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計算基

本所得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課稅所得額＋（本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額－

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九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本

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

定之所得額，以營利事業當年度各該

款之所得額分別減除當年度同款之損

失，減除後之餘額為正者，以該餘額

計入；餘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餘額為正者，經分別減除本條例

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以前年度損

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

入。減除以前年度損失時，應按損失

發生年度順序，逐年依序自同款所得

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

第 5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

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

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

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

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

本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營利事業計算前項課稅所得額時，除

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

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

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

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

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

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之。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法律

新增之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指法律

新增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

或費用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計算基

本所得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課稅所得額＋（本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額－

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九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本

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規

定之所得額，以營利事業當年度同條

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經財政部

公告應列為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

分別對應減除當年度第一款、第九款

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損失，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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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規定之加計項目時，如有同條第

三項規定之股票交易所得，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股票

交易所得減除同條項規定之當年

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與所

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該股票以

外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及同法

第四條之二規定之期貨交易所得

或損失合併計算其餘額。 

二、前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負者，

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自以後年度依

前款規定計算之正數餘額中減

除。 

三、第一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正

者，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減除以前年度之前款負數餘

額。減除後餘額為正數者，該餘

額於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計算當年度股票交易所得減除當

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範圍

（餘額為負者，以零計算）內，

以半數計入；超過部分，以全數

計入，並以其合計數作為本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加計

項目金額。減除後餘額為負數

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持有期間之

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第三項規定之計算公式中，課稅所得

額以外之加計項目，屬來自中華民國

境外之所得者，其已依所得來源國稅

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得

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

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

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

機構之簽證後，自其依本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中扣抵。前項

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依下列公

式計算之： 

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第十二

後之餘額為正者，以該餘額計入；餘

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

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

理。 

 前項餘額為正者，經分別減除本條例

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以前年度損

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

入。減除以前年度損失時，應按損失

發生年度順序，逐年依序分別對應自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

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中減

除；當年度無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

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可供減除或

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者，始得依本

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遞延

至以後年度減除。 

 營利事業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加計項目時，如有同條第

三項規定之股票交易所得，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股票

交易所得減除同條項規定之當年

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與所

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該股票以

外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及同法

第四條之二規定之期貨交易所得

或損失合併計算其餘額。 

二、前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負者，

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自以後年度依

前款規定計算之正數餘額中減

除。 

三、第一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正

者，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減除以前年度之前款負數餘

額。減除後餘額為正數者，該餘

額於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計算當年度股票交易所得減除當

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範圍

（餘額為負者，以零計算）內，

以半數計入；超過部分，以全數

計入，並以其合計數作為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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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稅額－依所得稅

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ｘ依本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

之國外免稅所得額÷（依本條例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內

及國外免稅所得額）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加計

項目金額。減除後餘額為負數

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持有期間之

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第四項規定之計算公式中，課稅所得

額以外之加計項目，屬來自中華民國

境外之所得者，其已依所得來源國稅

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得

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

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

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

機構之簽證後，自其依本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中扣抵。 

 前項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依下

列公式計算之： 

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稅額－依所得稅

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

國外免稅所得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內及

國外免稅所得額） 

第 10 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條規定，選擇

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為

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其合併申報之基本所得額，為依

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合併課稅所得

額，加計合併申報各公司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所得額後之合

計數。 

 前項各公司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

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前項規定加

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於本條

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損失

之減除，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合併申報前，各公司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

第 10 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選

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

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者，其合併申報之基本所得額，為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合併課稅所得

額，加計合併申報各公司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所得額後之合

計數。 

 前項各公司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

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前項規定加

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九款或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於本條

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損失

之減除，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合併申報前，各公司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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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

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

尚未減除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

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

年度順序自各該公司當年度各該

款所得中減除，減除後之各該款

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二、自合併申報年度起，各公司依前

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之各

公司合計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

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

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

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從辦

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

購後之母公司當年度各該款所得

中減除，減除後之各該款餘額為

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三、合併申報後，各公司因股權變動

而採個別申報時，該個別申報公

司，得將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減

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之各該款

之損失，逐年按該公司當期各該

款損失額占合併申報各公司各該

款損失額合計數之比例計算之金

額，分別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規定，自合併損失發生

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

順序於個別申報公司之基本所得

額中減除。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

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得就稽徵

機關核定尚未減除之前五年內各

期合併各該款損失額，減除上開

個別申報公司依規定比例計算之

金額後之餘額，按損失發生年度

順序繼續依規定減除之。 

十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

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

尚未減除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

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

年度順序分別對應自各該公司當

年度同條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

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中減

除，減除後之第一款、第九款或

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餘額為負

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二、自合併申報年度起，各公司依前

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之各

公司合計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

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

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

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分別

對應自辦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

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當年度同

條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個

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中減除，減

除後之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

個別加計項目之餘額為負數者，

該負數不予計入。 

三、合併申報後，各公司因股權變動

而採個別申報時，該個別申報公

司，得將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減

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之本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或

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損失，逐

年按該公司當期第一款、第九款

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損失額占

合併申報各公司各該款損失額合

計數之比例計算之金額，分別依

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自合併損失發生年度起五年

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於個別

申報公司之基本所得額中減除。

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

後之母公司得就稽徵機關核定尚

未減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第一

款、第九款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

目損失額，減除上開個別申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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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依規定比例計算之金額後之餘

額，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繼續依

規定減除之。 

第 12 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計算基

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五

十萬元）ｘ徵收率營利事業依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

第五條第八項及第九項規定之國外所

得稅額、所得稅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

之留抵稅額、尚未抵繳之暫繳稅額及

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繳納

之所得稅，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前項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

之差額以暫繳稅額及扣繳稅額抵繳

者，得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餘額，其計入日期為所得稅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會計年度之末日。 

第 12 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計算基

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五

十萬元）×徵收率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第

五條第九項及第十項規定之國外所得

稅額、所得稅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之

留抵稅額、尚未抵繳之暫繳稅額及尚

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繳納之

所得稅，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前項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

之差額以暫繳稅額及扣繳稅額抵繳

者，得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餘額，其計入日期為所得稅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會計年度之末日。 

第 13 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條規定，選擇

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本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自行繳納基本

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及經稽徵

機關調查核定增加之繳納稅額，應由

辦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

後之母公司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辦

理。 

第 13 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選

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自行繳納基

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及經稽

徵機關調查核定增加之繳納稅額，應

由辦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

購後之母公司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辦

理。 

第 19 條 

營利事業經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

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條

或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轉讓者，其原符合本條例第十六

條規定免予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各項免

稅所得，得繼續免予計入營利事業基

本所得額。 

第 19 條 

營利事業經依企業併購法第四十二

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條

或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轉讓者，其原符合本條例第十六

條規定免予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各項免

稅所得，得繼續免予計入營利事業基

本所得額。 

 


